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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2年 民法概要 
專技普考 不動產經紀人 

高分題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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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「無權代理」與「無權處分」有何異同？（25分） 
答：無權代理，指無代理權人以代理人之名義而為法律行為；無權處分，指無處分權之人以自己名義，就他人之權利標的物

所為之處分行為。二者之區別如下： 
(一)相異點： 

1.行使名義不同：無權處分行為係以自己名義為之；無權代理行為係以本人名義為之。 
2.行為性質不同：無權處分行為，僅指處分行為 (尤其是物權行為)；無權代理行為，包括負擔行為(如買賣 )及處分行
為。 

3.可否溯及生效不同：無權處分行為，於行為人嗣後取得權利時，其無權處分行為溯及生效；無權代理行為，並無行
為人嗣後取得權利而使其行為溯及生效之規定。 

4.對善意相對人之保護不同：無權處分行為效力未定，民法設有善意取得制度以保護善意相對人；無權代理行為亦屬
效力未定，惟相對人善意時，僅得請求無權代理人負損害賠償責任(民法一一○條參照)，但是，不得主張適用善意
取得之保護。 

(二)相同點： 
1.二者所為者均為法律行為，不包括事實行為。 
2.無權處分與狹義無權代理均屬效力未定。 

 
二、甲將其所有之房屋一棟出租予乙，並經雙方以書面訂立契約，約定租期為五年，乙租用屆三年後，甲因經商

資金之需要而將該房屋出賣並移轉登記予丙，丙取得房屋所有權後因需使用，即要求乙遷讓房屋，乙以租期

未屆而拒絕，則何方之主張為有理由？（25分） 
答：(一)依民法第四二五條規定，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，承租人占有中，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，其租賃契約，對於受讓
人仍繼續存在。前項規定，於未經公證之不動產租賃契約，其期限逾五年或未定期限者，不適用之。此即為「買賣不

破租賃」原則，其目的為保護承租人，使租賃權之效力得以對抗第三人，故又稱為「租賃權之物權化」。 
本條第二項規定係八十八年修訂債編時新增，於「未經公證且期限逾五年之不動產租約」及「未經公證且未定期限不

動產租約」二種情形，排除本條第一項之適用。其立法意旨在於，買賣不破租賃原則具有債權物權化的效力，在長期

或未定期限的租約，於當事人之權利義務關係影響甚鉅，宜付公證，以求其權利義務內容合法明確。又本條係於八十

九年五月五日生效，基於法律不溯既往原則，於本條修正生效前已訂立之不動產租賃契約尚無本條之適用。 
(二)本題甲將其所有之房屋出租予乙，約定租期為五年，係屬期限逾五年的長期不動產租賃契約，如未辦理公證，承租人
乙將不受買賣不破租賃之保護，從而不得對房屋受讓人丙主張租賃契約，對於受讓人丙仍繼續存在；惟如該租賃契約

係於本條修正生效前已訂立，仍應適用修正前之規定，承租人乙仍受買賣不破租賃之保護，得對房屋受讓人丙主張租

賃契約繼續存在。 

 
三、土地所有權人可否將一筆土地先設定地上權予他人後，再以之設定抵押權予另一人；或先設定抵押權予他人

後，再以同一筆土地又設定地上權予另一人？此二種設定先後之不同，對日後抵押權人之實行抵押權，是否

會發生不同之影響？（25分） 
答：(一)先設定抵押權後設定地上權之情形：依民法第八六六條規定，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，於同一不動產上，得設定
地上權及其他權利，但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。所謂「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」，依大法官釋字第三○四號解釋，

指因其他用益物權或租賃權而影響其債務之清償者，對抵押權人不生效力，於拍賣時，執行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除

去第三人之權利後拍賣；此乃因抵押權為物權，經登記而生公示之效力，在登記後就抵押物取得地上權或其他使用收

益之權利者，自不得使登記在先之抵押權受其影響。惟如該項地上權或其他使用收益之權利於抵押權無影響時，仍得

繼續存在，以兼顧在後取得權利者之權益。 
(二)先設定地上權後設定抵押權之情形：按物權相互間具有優先效力，於同一標的物上，得相容之數物權間，先成立之物
權，其效力優先於後成立之物權。如為不動產物權，其成立先後，當以登記之先後定之。故同一筆土地上登記在先之

地上權，其效力優先於登記在後之抵押權，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時，不得聲請法院除去地上權而為拍賣。換言之，抵

押權之實行對地上權人並無影響。 

 
四、非婚生子女在何種情形下，可繼承其生父、母死之後所遺留之財產？（25分） 
答：按子女為父母之直系血親卑親屬，依民法第一一三八條規定，直系血親卑親屬為第一順位的法定繼承人。本題非婚生子

女可否繼承其生父、生母死亡後所遺留之財產，其關鍵在於非婚生子女與其生父或生母間是否有親子關係。茲分述如下： 
(一)非婚生子女與生母間：非婚生子女與生母之關係視為婚生子女 (民法一○六五條第二項 )，故非婚生子女為生母之法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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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承人，得繼承生母之遺產。。 
(二)非婚生子女與生父間：非婚生子女與生父間並不當然具有親子關係，須經準正或認領建立親子關係後，始對生父之遺
產取得繼承權。說明如下： 
1.準正：依民法第一○六四條規定，非婚生子女，其生父與生母結婚者，視為婚生子女。此種情形謂之準正。 
2.認領：指生父承認非婚生子女為其所生之單獨行為，非婚生子女經生父認領者，溯及於其出生時，視為婚生子女(民
法第一○六五條第一項前段)，稱之為任意認領。又除上述生父之任意認領外，尚有視為認領及強制認領。 
(1)視為認領：指非婚生子女經生父撫育者，視為認領(民法第一○六五條第一項後段)。 
(2)強制認領：民法第一○六七條第一項規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非婚生子女或其生母或其他法定代理人，得請求
生父認領為生父之子女，是為強制認領： 
受胎期間生父與生母有同居之事實者。 

� 由生父所作之文書可證明其為生父者。 
� 生母為生父強制性交或略誘性交者。 
� 生母因生父濫用權勢性交者。 

 
 
 


